
最早的�可能
公布时间

国际申请
在产权组织或本地�知识

产权局提交申请 公布
	– 立即（<1个月）
	– 标准（12个月）
	– 在选定时间�（最长可达30个月，
取决于国内法律)

驳回
驳回期从公布日起算，�为6或12个月
不等，�具体取决于主管局

续展
每五年，至少两次

形式审查
由产权组织进行

实质审查
由被指定缔约方的�主
管局进行

被指定缔约方的主管局�就保护范围
作出决定：
	– 给予保护（明示或�默示，后者是
在最后�期限前未作出驳回的�情
况），或

	– 驳回保护

国际注册
在国际注册簿登记，�并在产权组织
网站上的�《国际外观设计公报》�中

公布

不规范 
由产权组织通知�（三个

月解决期限）

<1 个月 6 或 12 个月 30 个月 36 或 42 个月 60 个月0 个月

最早的�可能
驳回时限

最晚的�可能
公布时间

最晚的�可能
驳回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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